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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刘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兴全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杨明才

公司负责人刘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兴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明

才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４，８５９，３８２，１００．７３ １３，８１５，２１０，５５６．１０ ７．５５８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３８４，１９３，５５４．５８ ３，３９３，６８９，７９６．６５ －０．２７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１０９９ ４．１２１４ －０．２７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５９，５０８，１７５．９９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６８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４９６，２４２．０７ －９，４９６，２４２．０７ －１４４．８４８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１５ －１４４．８４８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４ －１４４．１５０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１５ －１４４．８４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２８０２ －０．２８０２

减少

０．９３５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２７７３ －０．２７７３

减少

０．９３５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８０，０３９．６０

本期营业外收支净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７，７８６．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１４，１６０．０５

合计

－９８，０９２．６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８，００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６５１，６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９９８，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７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７８７，７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

１１，３７２，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０９，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宋志刚

７，０８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９９９，７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５００，９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１６，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

２３７，７０１，

８８０．８０

３５８，０１３，

０７５．６１

－３３．６１％

本期收回前期债权款

应付账款

１，５６１，３１５，

６８１．１７

８１７，５１５，

０１１．７２

９０．９８％

本期新增控股子公司应付工程款增加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１２，７３７，５７５．８３ ５９，０１２，９４６．０８ －７８．４２％

本期环湖东路一级开发项目投入减少

，

保底收益较

上年同期降低

，

公司在售楼盘尚未达到收入结转条

件

营业成本

３，０１０，８２４．９５ ７，０７０，５１１．６０ －５７．４２％

营业收入减少

，

相应营业成本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

加

�

８９０，２２９．２８ ３，６３６，３１１．３４ －７５．５２％

营业收入减少

，

相应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销售费用 �

５，６１７，６７４．４５ ２，４１０，４５８．１７ １３３．０５％

公司部分项目即将进入销售阶段

，

销售费用相应增

加

利润总额

�

－１５，５４４，

５８５．１３

�

２６，８４２，

７４２．８２

－１５７．９１％

公司本期环湖东路一级开发项目保底收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

，

在售楼盘未达到收入结转条件导致利润总

额降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５９，５０８，

１７５．９９

－２８８，８６１，

１８８．７６

不适用 本期销售回款小于上年同期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４７，６８１，

０９２．３８

�

－１９，０４８，

２９３．００

不适用 本期收回前期债权投资款项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

２４３，９７４，

２０９．７２

３８６，３５４，

８６９．５３

－３６．８５％

公司本期取得的借款小于上年同期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７２．１５

亿元。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与 股 改 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云南省城

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

司

１、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

，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２、

在上述承诺期满后

，

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 ３、

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每达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时

，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

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

解决同业

竞争

云南省城

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

司

１、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

将不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

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

如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或其所控制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

以确保上市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２、

如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所控制的

企业将来涉及经营性房地产业务

，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将与经营性

房地产业务相关的项目

、

合同及业务

，

按其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值转让给上市公

司

，

确保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发生同业竞争

。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云南省城

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

司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成立目的是开

发位于昆明呈贡新城的未来城

－

天堂岛项目

，

现该项目处在概念规划设计阶段

，

昆

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

，

所占用的土地处于政府及政府授

权企业进行土地一级开发的初级阶段

，

目前不具备开展经营性房地产业务的条

件

，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云南省城市建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如昆明未来城

开发有限公司将来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

发生竞争的

，

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

如昆明未

来城开发有限公司拟开发未来城

－

天堂岛项目及其他项目将来涉及经营性房地产

业务

，

承诺将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与此相关的项目

、

合同及业务

，

按其经审计

的帐面净资产值转让给上市公司

，

确保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不发

生同业竞争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无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猛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１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公司董事

长刘猛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参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

、《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致同意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如

下调整：

（

１

）原“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许雷、刘猛、徐永光、贺建亚、李延喜；委员会召集人：许

雷”

调整为：“战略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刘猛、徐永光、贺建亚、李延喜、张萍；委员会召

集人：刘猛”

（

２

）原：“审计委员会委员：李延喜、贺建亚、马宁辉；委员会召集人：李延喜”

调整为：“审计委员会委员：李延喜、贺建亚、张萍；委员会召集人：李延喜”

（

３

）提名委员会委员不变。 委员：徐永光、贺建亚、石渝平；委员会召集人：徐永光

（

４

）原：“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贺建亚、徐永光、李延喜、许雷、刘猛；委员会召集人：

贺建亚”

调整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贺建亚、徐永光、李延喜、刘猛、王兴全；委员会召集

人：贺建亚”

３

、《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

的议案》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

细则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推举监

事莫晓丹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名。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参会监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简历见附件一）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莫晓丹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

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附件一：

莫晓丹简历

莫晓丹，女，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出生，汉族，云南昆明人，中共党员，硕士。

曾任昆明翠湖宾馆财务部主办会计、云南亚太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云南省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现任云南

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张建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永安、会计机构负责人吴金国保证季度报告中的财

务报告真实、准确。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２，３２１，２１０，３１０．７６ ２，３５３，７１７，４９０．４９ －１．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６０８，４４１，５４１．６４ １，５７５，２９５，７６０．８７ ２．１０

总股本

（

股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８．０４ ７．８８ ２．０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４６１，３１９，３９４．６７ ４２７，９４５，９５５．４３ ７．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３，１４５，７８０．７７ ３１，１８０，０７２．７８ ６．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３，３７２，１３１．４５ －７６，８４４，７１７．２８ －８．４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４２ －０．５１ １７．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２１ －１９．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２１ －１９．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８％ ５．５５％ －３．４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２．１１％ ５．４４％ －３．３３

注：公司上年同期末加权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０，８５５．６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５３，１５１．８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９０，５１０．２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８，７０７．１５

合计

－３７６，９２１．３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３，６２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登雄

４９０，０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梁晓雲

４２３，５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李丽华

２０４，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永玉

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彭松华

１９２，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付放

１８８，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韦云松

１７８，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锦福

１６０，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寿晓琪

１５７，６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

１

、

应收款项

：

应收票据期末数比年初增长

１７０．７１％

，

主要是由于信用政策有所调整

、

票据结算增加所

致

；

应收账款期末数比年初增加

３

，

７８７．３５

万元

，

增长

２９．３５％

，

主要是公司地产业务客户万科

、

恒大等的结算

占款增加所致

；

应收利息期末数比年初增加

２９６．３１

万元

，

主要是募集资金户定期存款户未结算的银行利

息

。

２

、

存货期末数比年初增加

４

，

８６４．２４

万元

，

增长

１５．１３％

，

其中

：

原材料及在途物资增加

５

，

０５６．１８

万元

，

主

要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计划安排

，

适当增加生产用树脂原料的储备所致

。

３

、

递延所得税资产比年初增长

６７．９３％

，

主要是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证书有效期已到

，

目前处

于申报复审阶段

，

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适用的税率由

１５％

调整为

２５％

所致

。

４

、

预收账款比年初增长

３０．４８％

，

主要是工程预收款增加所致

，

其中

：

全资子公司上海公元在本报告期

预收江苏电网改造工程款项就增加

８４９．１６

万元

。

５

、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下降

４０．４２％

，

主要是

２０１１

年末提取的工资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发放所致

。

其他应付款

比年初下降

５６．１２％

，

主要是原已列支但尚未支付的上市相关费用

６１３

万于本报告期支付所致

。

二

、

利润表项目分析

：

１

、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

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稳步提升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８０％

；

而由于

ＰＶＣ

树

脂等原料价格同比有较大幅下降

，

本报告期营业成本仅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０％

，

远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幅

度

，

同时也使公司毛利率由上年同期

１９．９８％

上升至

２４．４３％

，

提高了

４．４５

个百分点

。

２

、

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７７．６６％

，

主要是运输费用和广告费用增加

，

分别增加

７３８．８１

万元和

１２７．１４

万元

；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３８．６４％

，

主要是研发和折旧费用的增加所致

。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４４８．４９

万元

，

主要是募

集资金户产生利息收益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１０２．６４

万元

，

主要是应收帐款增加所致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４９％

，

主要是应收帐款增加减少现金流入

３

，

７８７．３５

万元

，

支付原材料款

、

工资增加现金支出

９

，

５６１．７１

万元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９８％

，

主要是公司募投项目购建固定资产的现金支出增加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

，

９４８．３３

万元

，

主要是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

、销售合同：

2012

年

3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高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2012

年度管材供

货框架协议，为万科全国地产项目所需管材配套，协议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31

日。

2

、借款合同：

2012

年

1

月

16

日，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支行借

入人民币

2500

万元，期限为

2012

年

1

月

16

日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止。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深圳永高、广东永高、重庆永高分别增资

3,000

万元、

3,000

万元与

4,720

万元，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天津永高增资

22,521.46

万元（天津

5

万吨募投项目由天津永高

实施）， 详见公司报告期内披露的相关公告及

2011

年年度报告第一节

"

八、 公司上市后注册登记变更情

况

"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

、

控股股东

、

股

东

、

董事或高管等

（１）

公司控股股东公元塑业集团有限公司

，

实际控制人张建

均

、

卢彩芬

，

以及公司股东台州市元盛投资有限公司

、

张炜

承诺

：

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台州市元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卢震宇

、

林映富

、

王

成鑑

、

余振伟和王杰军承诺

：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台州市

元盛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

也不由该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权

。

（３）

张建均

、

卢彩芬

、

张炜

、

卢震宇

、

林映富

、

王成鑑作为

股份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除遵守前述锁定期外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出售股

份总数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的百分之五十

。

（４）

公司承诺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５％，

具体分红比例依据公司现金

流

、

财务状况

、

未来发展规划和投资项目等确定

；

（５）

广东永高土地使用权证书尚处在办理过程中

，

控股

股东公元集团已承诺将承担因上述土地使用证无法获得可

能给发行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

（６）

发行人控股股东公元集团承诺

：

如若因政府有权部

门对广东永高占有使用集体土地及在集体土地上建造使用

建筑物实施收回

、

拆除

、

没收或对广东永高进行罚款

，

承诺

人将以连带责任方式全额补偿广东永高由此产生的搬迁费

用

、

因生产停滞所造成的损失

、

全部罚款以及与之相关的所

有损失

。

（７）

发行人控股股东公元集团承诺

：

若因政府有权部门

对深圳永高建筑物实施拆除

、

没收或对深圳永高进行罚款

，

承诺人将以连带责任方式全额补偿深圳永高由此产生的搬

迁费用

、

因生产停滞所造成的损失

、

全部罚款以及与之相关

的所有损失

（８）

控股股东公元集团

、

股东元盛投资

、

实际控制人张

建均和卢彩芬夫妇及股东张炜承诺避免与股份公司同业竟

争

报告期内各承

诺人均严格履

行了承诺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年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０ ～～ ２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１，２０２，５０７．６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产销规模扩大

，

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

生产用主要树脂原料价格同比有所下降

，

毛利

率呈现上升趋势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２．６

公司总部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宝盈基金

房地产调控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

塑管行业

现状及发展

；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与募投项

目进度

。

公司未向其提供书面及其他资

料

。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周三）上午

９

时在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拟审议议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邮件、传真、

当面递交等方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现场实到董事

５

人。除董事张炜及独立董事束晓前、蒋文军、

王健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外，其他

５

位董事均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予以表决。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持续督导机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建均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

会秘书赵以国先生参加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经审议，公司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

公 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当面递交等方式送

达，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

现场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

文，并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过程等相关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相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并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有利于公司就近、方

便、经济高效地获取经营资源，且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３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并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有利于公司

就近、方便、经济高效地获取经营资源，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且与

２０１１

年度相比，预计的

关联交易中，交易对象减少了，交易关系更为简明。 董事会审议该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

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以及关联

交易日趋减少的趋势，结合财务等相关部门预测，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交易总金额为

１

，

２１６．１４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额的

０．７７％

。 具体情况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政策与方

式

２０１１

年实际发生

２０１２

年预计发生

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临海市吉谷胶粘剂有

限公司

（

下称

“

临海吉

谷

”）

胶水

按市价协商

确定

７７８．６６ 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００

采购燃料和

动力

公元太阳能股份有限

公司

（

下称

“

公元太阳

能

”）

电力

按市价协商

确定

６３ ０．８２

销售产品

＼

商品

公元太阳能 型材等

按市价协商

确定

４２．０９ ０．５７ ５０ ０．６８

提供劳务 公元太阳能 出租屋面

按市价协商

确定

３．１４ １００ ３．１４ １００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为：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票回避。

因董事张建均、卢彩芬、卢震宇属关联董事，故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之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关联董事情况说明：

１

、张建均为公元太阳能董事长，卢彩芬为副董事长。 张建均通过公元集团间接持有公元太阳能

３０％

股份， 同时直接持有其

３０％

股份。 卢彩芬通过公元集团间接持有公元太阳能

１０％

股份， 同时直接持有其

２５％

股份。

２

、卢震宇之妻郑茹女士为临海吉谷执行董事、经理，直接持有临海吉谷

９０％

股权，卢震宇之父卢小琴

先生为其监事，直接持有临海吉谷

１０％

股权。

三、关联方、关联关系以及关联方履约能力简介

（一）公元太阳能与永高股份的关联关系

１

、公元太阳能简介

公元太阳能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法定代表人为张建均先生，注册资本

１．１

亿元，主营业务为太阳能

电池及其组件等，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四海路。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元太阳能（母公司）资产总额为

８６

，

８２４．４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

，

４２５．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净利润为

３

，

５６７．９２

万元（业经审计）。

２

、关联关系

公元太阳能是公元集团持股

４０％

的控股子公司，与永高股份为兄弟公司。

３

、履约能力

根据公元太阳能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公司认为该关联方财务

指标和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临海吉谷与永高股份的关联关系

１

、临海吉谷简介

临海吉谷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法定代表人为郑茹女士，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

ＰＶＣ

胶粘剂

等，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沿江镇石牛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临海吉谷的总资产为

１５

，

３０３

，

６６１．５２

元，净资产为

９

，

０４１

，

９４４．７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

营业收入

３１１０４４５９．８５

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２８５

，

２８１．２

元（未经审计）。

２

、关联关系

临海吉谷为永高股份董事总经理卢震宇先生之妻郑茹女士持股

９０％

、 卢震宇先生之父持股

１０％

的自

然人投资的公司。 即临海吉谷为公司董监高之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临海吉谷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为该公司财务

指标和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

１

）与临海吉谷签订协议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与临海吉谷签署《购销合同》，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向临海吉

谷采购

１

，

１００

万元（含税）管道胶粘剂。

（

２

）与公元太阳能签订协议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公元太阳能签署《用电协议》，协议约定如下：公元太阳能在永高股份屋顶设

立电站供永高股份使用，永高股份向公元太阳能支付太阳能电站所发电量的电费。 电费价格以（峰值电价

＊１０＋

谷值电价

＊２

）

／１２

进行计算， 峰值电价和谷值电价根据本地区电力部门开具电费发票所附清单中注

明价格进行计算， 每月结算。 每月用电总量按照各并网柜电能计量表计量汇总月末抄表计算。 经测算，

２０１２

年度购电总金额预计为

６３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元太阳能与公司签署《采购意向书》，达成

２０１２

年向公司采购

５０

万元人民币塑钢

型材的意向。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公元太阳能签署《屋面租赁协议》约定公司将合计为

７９８６．２

平方米的屋面租赁

给公元太阳能使用，租赁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３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共

２５

年，租金为

３．１４

万元

／

年，每年支

付一次。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关联交易的目的

就近、方便、经济高效地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

２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价格依市场价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由

于该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产生对上述关联方的依赖，

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对比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对象减少，简单明了。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之双方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

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预计的关联交易亦有利于公司就近、方便、经济节约地获取相关经营资

源。且与

２０１１

年度相比，关联交易对象减少，交易关系更为简明。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在对该关联交易行为

予以事先认可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预计的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价协

商确定，交易合同、协议规范，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且有利于公司就近、方便、节约、经

济高效、部分绿色地获取相关经营资源。 董事会在审议此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永高股份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

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首创证券对永高股份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次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决议。

公司第二次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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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销售商品

２０１１

年度，永高股份向关联方临海市吉谷胶粘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海吉谷”）、公元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元太阳能”）、上海公元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太阳能”）销售货物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本期数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

）

公元太阳能 销售商品 其他 协议定价

４２．０９ ０．５７

上海太阳能 销售商品 型材 协议定价

１３．８７ ０．１６

临海吉谷 销售商品 其他 协议定价

３．１６

小 计

５９．１２

２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２０１１

年度，永高股份向关联方临海吉谷、上海公元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元电器”）、浙江公

元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公元电器”）、浙江金诺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诺铜业”）采购商品和

接受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方式及决策程

序

本期数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

）

临海吉谷 购买商品 购买胶水等 协议定价

７７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上海公元电器 接受劳务 委托加工 协议定价

１６７．３３ １００．００

上海公元电器 购买商品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１６９．３６ ２．７８

浙江公元电器 购买商品

五金类备品备

件

协议定价

３．５６ ０．０３

金诺铜业

＊

注 购买商品

五金类备品备

件

协议定价

２

，

３２７．６９ ０．１７

小 计

３

，

４４６．６０

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收购了金诺铜业的全部股权， 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开始公司与金诺铜业的交易不再

作为关联交易计算。

３

、关联租赁

２０１１

年度，永高股份关联租赁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年租金

（

万元

）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

日

永高股份 公元太阳能 屋顶

３．１４ ２０１０．８．１ ２０３５．７．３１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为：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票回避。

因董事张建均、卢彩芬、卢震宇属关联董事，故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之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关联董事情况说明：

１

、张建均为公元太阳能董事长，卢彩芬为副董事长。 张建均通过公元集团间接持有公元太阳能

３０％

股份， 同时直接持有其

３０％

股份。 卢彩芬通过公元集团间接持有公元太阳能

１０％

股份， 同时直接持有其

２５％

股份。 同时张建均、卢彩芬均为浙江公元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公元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公元太阳能有

限公司股东（其中张建均为间接股东，是通过公元集团实现间接持股的；卢彩芬既通过公元集团间接持

股，又直接持股。具体持股比例见本公告之“三、关联方、关联关系以及关联方履约能力简介”）。（浙江公元

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公元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公元太阳能有限公司均无其他股东。 ）

２

、卢震宇之妻郑茹女士为临海吉谷执行董事、经理，直接持有临海吉谷

９０％

股权，卢震宇之父卢小琴

先生为其监事，直接持有临海吉谷

１０％

股权。

三、关联方、关联关系以及关联方履约能力简介

（一）公元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元太阳能”）与永高股份的关联关系

１

、公元太阳能简介

公元太阳能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法定代表人为张建均先生，注册资本

１．１

亿元，主营业务为太阳能

电池及其组件等，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四海路。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元太阳能（母公司）资产总额为

８６

，

８２４．４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

，

４２５．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净利润为

３

，

５６７．９２

万元（业经审计）。

２

、关联关系

公元太阳能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元塑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公元集团”）持股

４０％

的控股子公司，与永

高股份为兄弟公司。

３

、履约能力

根据公元太阳能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公司认为该关联方财务

指标和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临海市吉谷胶粘剂有限公司（下称“临海吉谷”）与永高股份的关联关系

１

、临海吉谷简介

临海吉谷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法定代表人为郑茹女士，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

ＰＶＣ

胶粘剂

等，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沿江镇石牛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临海吉谷的总资产为

１５

，

３０３

，

６６１．５２

元，净资产为

９

，

０４１

，

９４４．７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

营业收入

３１１０４４５９．８５

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２８５

，

２８１．２

元（未经审计）。

２

、关联关系

临海吉谷为永高股份董事总经理卢震宇先生之妻郑茹女士持股

９０％

、 卢震宇先生之父持股

１０％

的自

然人投资的公司。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临海吉谷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为该公司财务

指标和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浙江公元电器有限公司（下称“公元电器”）与永高股份的关联关系

１

、公元电器简介

公元电器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法定代表人为卢彩芬女士，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电器开

关、插座、低压小家电、接线盒制造、销售。 住所为台州市黄岩印山路

３２８

号。

２

、关联关系

公元电器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元集团持股

８０％

的控股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卢彩芬持股

２０％

的参股子公司

３

、履约能力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四）上海公元电器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公元电器”）与永高股份的关联关系（注：上海公元电器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注销）

１

、上海公元电器简介

上海公元电器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法定代表人为於宏战先生，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电器

设备及配件、家用电器的制造、加工及销售，化工原料及橡胶制品销售。 住所为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东路

１

号

１６

幢底楼

２

室。

２

、关联关系

上海公元电器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元集团持股

６０％

的控股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卢彩芬持

股

４０％

的参股子公司。

３

、履约能力

注销前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五）浙江金诺铜业有限公司（下称“金诺铜业”）与永高股份的关联关系

１

、金诺铜业简介

金诺铜业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９

日，法定代表人为郑超先生，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铜制品制造、加

工、销售，模具、管道配件制造、销售。 住所为台州市黄岩江口街道罐头园区。

２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永高股份收购郑超持股

５０％

和卢彩玲持股

５０％

的金诺铜业

１０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金诺铜业成为永高股份全资子公司。

３

、履约能力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六）上海公元太阳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公元太阳能”）与永高股份的关联关系

１

、上海公元太阳能简介

上海公元太阳能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５

日，法定代表人为卢彩芬女士，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太阳

能硅电池，太阳能硅晶片、太阳能灯具、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应用产品的销售。 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康

桥镇康桥东路

１

号

１６

幢底楼

１

室

２

、关联关系

上海公元太阳能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元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公元太阳能的全资子公司。

３

、履约能力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四、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监事会、公司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的确认意见

１

、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交易双方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有利于公司就近、方便、经济高效地

获取经营资源，且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性经营之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便于公司就近、方便、

经济高效地获取相关经营资源。 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参照市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符合公开、公正、

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首创证券对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审查后认为，公司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报告期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为实际经营所必须，不存在

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而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首创证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决议。

公司第二次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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